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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商业场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商务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商务局： 

根据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现对做好近期超市商

场、城市商业综合体、农贸市场、餐饮场所等商业场所疫情防控

工作通知如下： 

一、落实防控工作职责 

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李克强总理批

示要求，和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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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放在第一位，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

切实履行部门监管责任，督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协会自律

责任，全面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的措

施。 

二、落实防控工作措施 

（一）复工前防控措施 

1.对全体员工进行身体状况和暴露史排查。督促指导企业开

展全体员工休假期间的出行情况调查，全面掌握员工是否离苏及

前往地点、是否乘坐过公共交通工具（飞机、高铁、大巴等）、身

体状况是否良好、是否与发热病人有过密切接触、是否接触过野

生动物等情况。 

2.对从疫区返回人员实行隔离观察。对从湖北省返苏或去过

其他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员工，登记并随访其健康情况，并

要求独居隔离 14天，每天 2次汇报体温和其他健康状况，解除隔

离前不得复工。一旦出现发热等呼吸道症状者，应及时就医，如

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治愈出院后方能复

工。 

（二）营业中防控措施 

1.加强室内空气流通。营业场所首选自然通风，尽可能打开

门窗，保证室内空气卫生质量，建议每日通风 2-3 次，每次不少

于 30 分钟。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场所，仅限采用全新风方式

运行的，或装有空气净化消毒装置且能保证有效运行的，或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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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各房间独立通风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可以继续运行，运行时应

加大新风量和室内外换气次数，每周对运行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的过滤网、过滤器、净化器、风口、等设备或部件进行清洗、消

毒或者更换。其他类型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应予以关闭。尽量避

免使用轿厢式电梯，楼层在 3 层以下营业场所应停开轿厢式公共

电梯。 

2.加强预防性消毒。加强公用设施和场地的预防性消毒。可

使用有效氯浓度为 500mg/L 的消毒液，对营业场所的公用电梯、

手扶电梯、桌椅座椅、门窗把手、卫生间等公共设施进行擦拭消

毒，保持 30分钟，每天至少 1次；对营业场所地面，进行拖地或

喷洒消毒，每天至少 1次，并根据客流量适当增加消毒次数。 

（1）商场（店）。商场（店）包括大型超市、便利店、购物

中心、城市商业综合体等。对普通人员经常触摸的部位（如购物

篮、购物车、临时物品存储柜等）用有效氯浓度 500mg/L 消毒液

进行擦拭消毒，作用 30分钟以上，每天至少 1次。 

（2）农贸市场。加强农贸市场环境整治，做到“一日一清洗，

一日一消毒”。农贸市场以清洁为主，保持环境整洁，及时清运垃

圾，对被痰液、呕吐物、排泄物等污染的区域及时清理干净，并

以有效氯 1000mg/L消毒液喷洒消毒，垃圾清运车每日清洗。室内

农贸市场加强通风。 

（3）餐馆。需对厨房餐厅的餐饮具、厨具等进行预防性消毒。

餐饮具可用煮沸、蒸汽、紫外线消毒柜或使用有效氯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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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g/L 的消毒液浸泡 30分钟消毒。每天至少 1次。 

3.加强经营管理。不得以任何形式开展引发公众聚集性的促

销活动。严禁在餐饮服务单位内饲养、宰杀、销售活禽；严禁采

购、加工、出售野生动物及制品。 

4.加强健康提醒监测 

（1）督促佩戴口罩。商业场所应在入口处设置醒目、清晰的

佩戴口罩提示，要求消费者佩戴口罩后方可进入。对未佩戴口罩

进入场所者应当予以劝阻，对不听劝阻的人员依据规定向相关主

管部门报告，由各相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处理。从业人

员应全程佩戴口罩提供经营服务，商业企业应确保员工个人防护

用品的供应。 

（2）加强体温监测。加强对消费者体温监测，发现体温异常

人员，应劝阻其进入营业场所，并依据有关规定向防疫防控部门

报告。加强对员工健康状况监测，每日营业前应检测员工体温，

若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疑症状（如发热、咳嗽、咽痛、

胸闷、乏力等）时，应负责督促其主动戴上口罩到就近的定点救

治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3）提醒就餐者做好个人防护。不举办人数较多的聚会活动。

引导就餐者分散就餐，避免面对面就餐，提醒就餐前洗手等。 

5.加强宣传引导 

（1）在商场超市、城市商业综合体、农贸市场和餐馆等商业

场所的入口处醒目位置张贴《江苏省商务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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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商业场所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告》。 

（2）各类商业场所要出入口等显著位置，或通过多种方式公

布当地发热门诊诊疗单位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以便发现疫情

后及时采取处置措施。 

（3）各类商业场要通过显示屏、广播、宣传栏等方式，积极

开展疫情防控宣传。 

各地要建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督查机

制，加强对商业场所疫情防控情况督查指导，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要及时督促整改。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措施落实，全

力以赴共同做好我省商务领域疫情防控工作。 

 

 

 

江苏省商务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2020年 1月 31日 

 

 

 

 



 

 

 

江苏省商务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商业场所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 

苏商肺炎防控„2020‟2号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总体部署，根据省政府防控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精

神，进一步做好商场、超市、农产品市场、餐饮单位等商业场所

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和蔓延，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落实商业场所经营管理方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做好防护措施日志记录、员工健康教育、个

人防护用品发放等工作；同时，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

及时消除安全生产隐患，采取疫情防控措施亦不得对安全生产造

成影响。 

二、工作人员要戴口罩上岗，做好自我防护；每日上岗前员

工进行体温检测，做好员工健康状况监测及登记。 

三、在入口处张贴醒目标志，提醒消费者进入场所佩戴口罩，

对未佩戴者进行劝阻，如不听劝阻应及时向当地疫情防控部门报

告；配备体温检查设备，对入场人员进行监测，发现有发热、咳



 

嗽等症状人员，应立即向当地疫情防控部门报告。 

四、加强经营场所通风、换气，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场

所，须采用全新风方式或装有空气净化消毒装置，方可继续运行，

运行时应加大新风量和室内外换气次数。 

五、每天营业前应使用有效氯浓度为 500mg/L 的消毒液，对

地面和公共用品用具消毒 1次，并根据客流量适当增加消毒次数。 

六、尽量避免使用轿厢式电梯，楼层在 3 层以下营业场所应

停开轿厢式公共电梯，要加强对自动扶梯扶手的消毒。 

七、严禁在餐饮服务单位内饲养、宰杀、销售活禽；严禁采

购、加工、出售野生动物及制品。 

八、不得以任何形式开展引发公众聚集性的促销活动。 

九、经营单位应通过显示屏、广播、宣传栏等方式，积极开

展疫情防控宣传。 

 

 

 

江苏省商务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代印）        

2020年 1月 31日            

 

 


